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招收在港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

國籍之華裔學生來臺入學及轉學試辦計畫

單獨招生簡章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招收在港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

之華裔學生來臺入學及轉學試辦計畫單獨招生招生委員會 

地址：97005 花蓮市建國路二段880號 

網址：http://www.tcust.edu.tw 

電話：（03）8572158轉2582、2479、2221 

（2019年12月26日經本校招收在港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來臺入學及轉學
試辦計畫單獨招生招生委員會議通過） 

本「招生簡章」請至本校首頁(www.tcust.edu.tw)→招生資訊(左上角)→境外生招生專

區→在港學生來臺入學及轉學試辦計畫→下載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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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之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 

 

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請詳細閱讀慈濟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個資法

第8條及第9條規定所為以下「考生之個人資料蒐集、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  

一、 組織名稱：慈濟科技大學。 

二、 個人資料蒐集之目的：  

本校蒐集您個人資料的目的在於辦理入學考試相關之試務、提供成績、招生、分發、證明、日

後報名及相關統計使用及其他完成考生入學考試必要之工作或經考生同意之目的，且當錄取時

轉入學生學籍資料。  

三、 個人資料之蒐集方式： 

透過考生網路報名或書面遞交而取得考生個人資料。 

(一)透過考生報名參加本校獨立招生考試或各類聯合招生委員會提供考生個人資料。 

(二)學生於本校招生資訊網路系統登錄或修改之各項相關資料。 

(三)為確定您的港澳生身份資格符合「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輔導辦法」之規定，您的部分個

人資料將由本校傳輸到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教育部、內政部移民署提取您的出入境紀錄。

並由教育部、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進行港澳生身分審查。 

四、 個人資料之類別： 

(一) 辨識個人者(C001)。 

(二) 辨識財務者(C002)。 

(三)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C003)。 

(四) 個人描述(C011)之性別、出生年月日、國籍。 

(五) 家庭其他成員細節(C023)之監護人或緊急連絡人等。 

(六) 移民情形(C033)之護照、居留證明文件。 

(七) 意外或其他事故及有關情形(C040)。 

(八) 學校紀錄(C051)、資格或技術(C052)。 

(九) 著作(C056)。 

(十) 學生、應考人紀錄(C057)。 

(十一) 現行之受僱情形(C061) 、工作經驗(C064)、工作之評估細節(C071)、受訓紀錄(C072)。 

(十二) 保險細節(C088)、健康紀錄(C111)。 

前項各款個人資料類別，內容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或居留證或護照號碼、生日、相片、性別、

教育資料、緊急聯絡人、住址、電子郵遞地址、聯絡資訊、轉帳帳戶、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證明方式等。 

五、 個人資料處理及利用：  

(一)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  

考生個人資料及相關試務（含成績）資料，除法令或中央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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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利用期間。 

(二)個人資料利用之地區：台灣地區（包括澎湖、金門及馬祖等地區）、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

教育部、內正部移民署所在地或經考生授權處理、利用之地區。 

  (三)個人資料利用之對象：除本校外，尚包括本於完成上開蒐集目的之相關合作單位，包含海外

聯合招生委員會、教育部、內正部移民署所在地或其他學術研究機構等。 

  (四)個人資料利用之方式： 

入學考試期間之試務作業、考試成績與相關資訊之發送通知，提供作為試務、錄取、分發、

報到、查驗等作業，考生（或法定代理人）之聯絡，基於試務公信的必要揭露與學術研究

及其他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方式。  

 

六、 考生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料，將導致無法進行考試報名、緊急事件無法聯繫、考

試成績無法送達等等，影響考生考試、後續試務與接受考試服務之權益。 

七、 考生應確認提供之個人資料，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不實或需變更者，應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送交教務處招生組辦理更正。 

八、 本校得依法令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料或相關資料提供予相關

主管機關。 

九、 個人資料之權利及權益：您依法得行使個人資料保護法第3條之查閱、更正個資等權利，但因

法令另有規定者，本校得拒絕之。權利之行使方式請洽本校教務處招生組。若因您行使上述權

利，而導致權益受損時，本校將不負相關賠償責任。 

十、 除法令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外，考生如提出停止蒐集、處理、利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

料之請求，經評估會妨礙本校執行職務或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或導致本校違背法令或主管機關

之要求時，本校得繼續蒐集、處理、利用或保留個人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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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招收在港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來臺入學及轉學試辦計畫單獨招生重要日程表 

一、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秋季班轉學生(2020 年 9 月入學) 

項    目 日    期 

網路報名時間 
2020年01月06日上午9：00起至2020年02月07日下午17：00

止（臺灣時間，逾時上傳或證件不齊全不予受理） 

公告錄取名單 

2020年02月21日前 

◎經教育部審定港澳生資格後，以港澳生身分錄取者始符合

錄取資格。 

寄發錄取結果通知單 2020年08月03日 

錄取生報到截止日 2020年08月10日 

開始上課 2020年09月上旬 

 

二、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秋季班新生(2020 年 9 月入學) 

項    目 日    期 

網路報名時間 
2020年01月06日上午9：00起至2020年02月07日下午17：00

止（臺灣時間，逾時上傳或證件不齊全不予受理） 

公告錄取名單 

2020年02月21日前 

◎經教育部審定港澳生資格後，以港澳生身分錄取者始符

合錄取資格。 

寄發錄取結果通知單 2020年08月03日 

錄取生報到截止日 2020年08月10日 

開始上課 2020年09月上旬 

※ 日程表如有變動，以相關通知為準。 

 

實用聯絡資訊 
本校招生諮詢（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教育組） 

電話：+886-3-8572158分機2582、2479、2221 

電子信箱：ibie00@ems.tcust.edu.tw 

ss444@ems.tcust.edu.tw 

傳真：+886-3-88465413 

僑務委員會（綜理臺灣之僑務相關事宜） 

電話： +886-2-2327-2600 

電子信箱：ocacinfo@ocac.gov.tw  

網址： http://www.oc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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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tcust.edu.tw 

外交部領事事務局（簽證與其他相關業務） 

電話：+886-2-23432888 

網址： http://www.boca.gov.tw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換發外僑居

留證之單位） 

電話：+886-2-23899983 

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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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流程◎ 

（一）網路報名 

 

 

 

 

 

 

 

 

 

 

 

 

 

 

 

 

- 進入網路報名系統：

https://linuxweb.tcust.edu.tw/Recruit

/index.html 

- 點選「招收在港港澳生、外國學

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來臺入學及轉學試辦」報名系統 

-點選「登錄報名資料」 

- 依系統指示輸入完整報名資料 

- 上傳報名附件檔案 

- 確認報名資料輸入無誤後送出，確

認送出 

◎網路開放輸入報名資料起迄時間 

（臺灣時間，逾時上傳或證件不齊全不受理）： 

 秋季班轉學： 

2020年01月06日上午9:00起 

至2020年02月07日下午17:00止 

 秋季班新生入學： 

2020年01月06日上午9:00起 

至2020年02月07日下午17:00止 

◎建議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瀏覽器進行操作。 

◎填寫入學申請表並詳細檢查確認，資料一旦

完成報名程序、報名表件送出後，考生不得以

任何理由要求更改，請考生審慎行事。 

- 完成網路報名及網路上傳審查資

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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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招收在港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來臺入學及轉學試辦計畫單獨招生簡章 

一、 修業年限與畢業學分數：  

依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籍規則修業年限及畢業學分數相關之規定。持

英制高中(中學五年)學歷入學或於中學未修足六年者，除應修畢主修學系應修學分數

外，於規定之修業年限內增加其應修之畢業學分數十二學分，始得畢業。 

二、 申請資格 

（一）符合下列資格者，得向本校提出申請：  

1. 僑生：海外出生連續居留迄今，或最近連續居留海外六年以上，並取得僑居地

永久或長期居留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但就讀大學醫學、牙醫及中醫學系

者，其連續居留年限為八年以上。僑生身分認定，由僑務主管機關為之。符合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請詳閱附件一）。前述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

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2. 港澳生：香港或澳門（以下簡稱港澳）居民，取得港澳永久居留資格證件，且

最近連續居留境外六年以上者，得申請來臺灣地區就學。但申請就讀大學醫學、

牙醫及中醫學系者，其最近連續居留年限為八年以上。符合「香港澳門居民來

臺就學辦法」（請詳閱附件二）。前述所稱境外，指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連續

居留香港、澳門或海外六年以上之華裔學生申請入學後，於相關法律修正施前，

得準用「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招收在港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

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來臺入學及轉學試辦計畫單獨招生規定」申請入學。 

3. 外國學生：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並不具僑生資格者，

符合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規定者（請詳閱附件三）。 

4. 若同時符合外國學生及僑生身分資格者，請擇一身分申請，一旦提出申請後不

得變更身分。 

三、 報名資格 

（一）學士班新生入學：具香港高中應屆或已畢業且未以港澳生身分入學臺灣學校，且

符合上述身分資格者，得提出申請入學本校學士班。 

（二）轉學：具教育部「香港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上之學校在學學生。於原學校修

業累計期滿二個學期以上者，得報考轉入學士班二年級；於原學校修業累計期滿

四個學期以上者，得報考轉入學士班三年級。 

四、課程主要以中文授課為主，申請人需具備良好的中文語言能力。 

五、招生簡章下載：http://ib.tcust.edu.tw/files/11-1034-3499.php，下載報名各項文件。 

http://ib.tcust.edu.tw/files/11-1034-349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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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生學制、招生學系與招生名額： 

學院 

名稱 
學制 學系名稱 

新生 

名額 

107學年

度轉學

生名額 

108學年

度轉學

生名額 

學系介紹 

參考網址 

護理 

學院 

四年制

學士班 

護理系 

僑生及

港澳生

共 10 名 

僑 生 及

港 澳 生

共36名、 

外 國 學

生共 14

名 

僑 生 及

港 澳 生

共 17 名 

http://na.tcust.edu.tw/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學系 
http://xray.tcust.edu.tw/  

健康

科技

管理

學院 

行銷與流通管理系 http://mdm.tcust.edu.tw/  

醫務暨健康管理系 http://mm.tcust.edu.tw/  

資訊科技與管理系 http://itm.tcust.edu.tw/  

七、申請方式： 

（一）申請期間：請於 2020 年 01 月 06 日上午 9：00 起至 2020 年 02 月 07 日下午 17：

00 止至本校「網路報名系統」進行報名，凡逾時上傳或證件不齊，不予受理。 

1.進入網路報名系統：網址https://linuxweb.tcust.edu.tw/Recruit/index.html ，點選「招

收在港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來臺入學及轉學試辦」報

名系統，左下方「註冊」電子郵件、密碼。  

2.登入電子郵件、密碼，依序輸入完整報名資料，並上傳審查資料後按送出，即完

成報名。 

3.網路報名注意事項：  

(1)建議使用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操作，勿使用平版式電腦、手機，以避免報名

資料流失。 

(2)報名時請隨時儲存報名資料，以避免報名資料流失。 

(3)為避免網路壅塞，請儘早上網登錄，逾期不受理；請留意截止時間，以免因報

名系統關閉，而無法完成網路填報資料。 

（二）上傳「審查資料」如下： 

1. 申請表：至報名系統填妥完整資料後列印簽名並貼妥二吋正面半身照片後，再掃

描成PDF檔上傳。 

2. 身分證明文件：僑生提供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留證件(如僑居地身分證或護照、中

華民國護照暨僑居身分加簽)；港澳生提供港澳護照或永久居留資格證件及在港澳

或海外連續居留之原始證明文件；外國學生提供身分證或護照。  

3. 報考資格切結書：請列印簡章附表一(第34頁)，列印後填妥相關資料後，再掃描

成PDF檔上傳。 

4. 港澳生報名資格確認書：港澳學生請列印簡章附表二(第35頁)，列印後填妥相關

資料後，再掃描成PDF檔上傳。 

5. 考生個人報名資料同意書：請列印簡章附表三(第36頁)，列印後填妥相關資料後，

再掃描成PDF檔上傳。 

http://na.tcust.edu.tw/
http://xray.tcust.edu.tw/
http://mdm.tcust.edu.tw/
http://mm.tcust.edu.tw/
http://itm.tcust.edu.tw/
https://linuxweb.tcust.edu.tw/Recrui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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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港澳學生在大陸地區出生者，須另上傳「港澳居民來

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之個人資料頁影本‧(無則免繳) 

7. 外國學生入學申請表具結書：請列印簡章附表四(第37頁)，外國學生請填寫後掃

描成PDF檔上傳至報名系統。 

8. 學歷證明資料： 

(1) 在學證明書或畢業證書：應屆高中畢業者請上傳當學期在學證明書，並須加蓋

教務處戳章。已高中畢業者請上傳高中畢業證書。大學在學者請上傳原就讀大

學在學證明書。【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中文或英文譯本，註冊時繳交經

駐外館處驗證或經僑務委員會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

薦單位核驗之畢業證書正本，俾供本校審查，否則將視為報名資格不符，已經

分發者註銷入學資格。】 

(2) 歷年成績單： 

A. 應屆高中畢業者請上傳高中歷年成績單。大學在學者請上傳原就讀大學歷年

成績單。 

B. 成績單之內容應包含各學科成績及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 

C. 本成績證明須由就讀學校出具。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註冊時繳交經駐外館處驗證或經僑務委員會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或僑務

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核驗之成績單正本，俾供本校審查，否則將視為報名

資格不符，已錄取者撤銷錄取及入學資格。外國學校(香港、大陸地區除外) 

之學歷證件應先經學歷取得地之我政府駐外館處( 各地駐外館處可至外交

部領事事務局http://www.boca.gov.tw/查詢)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 

(3)國家升學考試或國際文憑考試成績單：學生若有參加國家升學考試或國際文憑

考試，請提供成績單。例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馬來西亞華文獨力中學統一

考試、馬來西亞高級學校文憑考試(STPM)、馬來西亞教育文憑考試(SPM)等。 

◎ 將上述原始文件掃描合併成一個PDF檔。  

9.自傳（A4一張為限,字體大小12），內容不拘。 

10.讀書計畫（A4一張為限,字體大小12），內容不拘。 

11.其他有利審查資料：如推薦信、社團、證照、服務、競賽成果、國際間或該國

政府認可之英語能力測試成績…等相關證明，如所提供資料超過兩項以上，建請

編製目錄方便索引。將前述原始文件掃描合併成一個PDF檔，以上每件文件上傳

請不超過 5MB。 

◎ 若有資料不齊者，在報名期限內將以 E-mail 通知補件，逾時者不予受理。 

◎ 所有申請文件一概不退還，請自行保留備份。 

（三）申請限制：四年制學士班至多申請五個系（請填優先順序）。 

八、免收報名費 

九、相關注意事項 

（一） 經本校申請入學管道錄取之僑生及港澳生，海外聯招會將不再進行分發。  

（二）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類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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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申請學士班，入學後應增加至少十二畢業學分，其增加之學分數與修習科

目由各學系訂定，依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籍規則第二十六條規定辦

理。 

（三） 本申請入學依本校學則及「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招收僑生及港澳生來

臺就學單獨招生規定」、「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規定」

辦理，詳細規章請上網詳閱。 

（四） 為審查學生的港澳生身分資格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及「香港澳門居

民來臺就學輔導辦法」之規定，學生的部分個人資料將由本校傳輸到海外聯合招

生委員會、教育部、內政部移民署、僑務委員會，提取學生的出入境紀錄，並由

教育部、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僑務委員會進行身分審查。 

（五） 已報名或錄取之學生，如經僑務主管機關或教育部審查不符身分資格者、不符教

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及「香港澳門居

民來臺就學輔導辦法」規定或所繳交之證件有不實、偽造、假借、塗改、學歷資

格不具合法有效等情事，即取消其申請、入學資格、開除學籍或撤銷其畢業資格

與學位證書，且不發給任何學歷（力）證明；如係在本校畢業後始發現者，除勒

令繳銷其學位（畢業）證書外，並公告註銷其畢業資格，該生並應負法律責任。 

（六） 入學許可並不保證簽證取得，簽證須由我國駐外館處核給。 

（七） 考生報名資料僅作為本校招生作業(含公告)、學籍資料及相關統計研究使用外，

其餘均依照「個人資料保護法」相關規定處理。 

（八） 前述所有表件於報名時均須繳交齊全，凡逾時報名或所附證件不齊全者，一律不

予受理，亦不得申請延繳。 

（九） 所繳交之報名表件資料概不退還，相關資料如有需要留存，請考生自行備份保存。 

十、錄取原則： 

（一）本招生須經教育部、海外聯招會認定符合港澳生、外國學生或港澳具外國國籍之

華裔學生身分，並經本校教學單位甄審合格者，提送招生委員會決定錄取名單。 

（二）本校在港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申請入學招生委員會依

總成績高低順序錄取至本簡章訂定之招生名額為止。總成績在最低錄取標準以上

之非正取生，得列為備取生。考生若未達最低錄取標準，即使尚有缺額亦不錄取。 

（三）成績雖達錄取標準但未填列志願或填列志願數不足者，則不予錄取未填志願。 

十一、公告錄取名單及寄發錄取結果通知單 

（一） 放榜：經各系通過錄取名單後，寄發通知單。 榜單可上網查詢：

http://ib.tcust.edu.tw/files/11-1034-3499.php  

轉學生秋季班放榜 新生入學秋季班放榜 

2020年08月03日 2020 年 08 月 03 日 

十二、招生糾紛申訴範圍及處理程序： 

（一）申訴範圍：考生對於招生相關事宜認有不當導致損及個人權益，經由行政程序處

http://ib.tcust.edu.tw/files/11-1034-349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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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後仍無法解決者，得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請。 

（二）申訴處理程序： 

1. 考生申訴應於知悉招生委員會對其個人所採措施之日起七日內以書面為之，逾期

不予受理。 

2. 申訴書應記載考生姓名、准考證號碼、報考科別、通訊地址、申訴之事實及理由、

希望獲得之補救，並應檢附有關文件及證據。 

3. 申訴案件逾越申訴範圍或明顯違反招生相關規定者，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之案件

不予受理。 

4. 除有應不受理之情形，除逕行通知申訴人外，教務處應依據相關規定就書面資料

審慎評議，必要時得報請校長成立申訴委員會，於受理案件十四日內完成評議書，

呈報校長核可後寄送申訴人。同案以一次為限。 

十三、錄取考生報到、驗證：本校以掛號信函寄發錄取通知單，另以電子郵件方式通

知，逾期未報到者，取消入學資格。錄取生須E-MAIL

「報到意願同意書」，始完成報到程序。 

（一）錄取生以E-MAIL寄送報到意願同意書：  

1. 期間：凡逾期者皆不受理。 

轉學生秋季班 新生入學秋季班 

2020年08月10日 2020年08月10日 

2. 報到方式：本校E-MAIL「報到意願同意書」，填寫後，於期限內以E-MAIL或傳

真辦理。電子信箱：ibie00@ems.tcust.edu.tw  

（二）『已報到之錄取生』辦理現場驗證：來臺後到校辦理驗證（辦理時間約2020年9

月上旬，詳細時間8月通知，未繳驗者不得註冊入學）：  

1.僑生繳驗僑居地居留證件（身分證、護照）正本或中華民國護照暨僑居身分加簽

正本；港澳生繳驗港澳地區永久居留證件（身分證、護照）正本；外國學生身分

證明文件（身分證、護照）正本。  

2.經我政府駐外館處驗證或由僑務主管機關指定單位核驗之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

證明文件)正本。【各地臺校畢業生免繳駐外單位驗證文件】 

3.經我政府駐外館處驗證或由僑務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核驗之歷年成績單等正本。 

（三）錄取考生對於報到、驗證之作業程序有任何疑義者，請電詢：

+886-3-8572158#2582，電子郵件：ibie00@ems.tcust.edu.tw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教育組。 

十四、來臺入學相關注意事項 

（一） 一旦經僑務主管機關或教育部審查不符僑生身分或不符港澳生身分或不符外國

學生資格者，本校將逕行取消其錄取及入學資格，申請人不得異議。 

（二） 經本升學管道入學本校之僑生及港澳生、外國學生，不得自行轉讀或升讀各級補

習及進修學校（院）、空中大學或空中專科學校、大專校院所辦理回流教育之進

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例假日授課之班別。但僑生及港澳生、

外國學生非以就學事由，已在臺取得合法居留身分者，得就讀碩士在職專班。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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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港澳生、外國學生違反前項規定者，本校將撤銷其自行轉讀或升讀之學籍，

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畢業後始發現者，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

其學位證書。 

（三） 錄取生入學後之修業規定及學籍須遵守教育部相關法規與本校學則之規定。 

（四） 錄取通知並不保證簽證取得，簽證須由我國駐外館處核給。 

（五） 港澳生或僑生、外國學生來臺入學辦理簽證時，須繳交由醫院出具之健康證明（包

含胸部X光肺結核檢查、腸內寄生蟲糞便檢查、梅毒血清檢查、麻疹及德國麻疹抗體

陽性報告或預防接種證明相關檢查以及全身皮膚視診報告）至駐外館處辦理驗

證，且於註冊時繳交一份至本校衛生保健組，並參加本校入學新生團檢。 

（六） 經本校核准入學者，新生註冊時應檢附已於國外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六個月效

期可於臺灣使用之醫療及傷害保險(須經駐外館處驗證)。如尚未投保者，或在台

尚未符合全民健保投保資格期間，將由本校代辦投保事宜，於每學期註冊時繳納

六個月保險費。 

（七） 在臺灣地區現有或原有戶籍之僑生，在學期間應申請緩徵，畢業或離校後，緩徵

原因消滅，則應適用歸國僑民兵役相關規定。但如在學期間、畢業或離校後，已

無僑民身分，則應適用國內一般役男規定，有關兵役問題，可向內政部役政署查

詢。 

（八） 學生入學後，凡因操行不良、或學業成績過差而為學校勒令退學或開除之學生，

必須自費返回原居留地。 

（九） 依行政院衛生福利部疾病管制署規定，自2009年1月起，凡申請來臺居留簽證，

不分性別均須檢具麻疹及德國麻疹抗體陽性報告或預防接種證明。詳細資料請參

閱外交部領事事務局網站(http://www.boca.gov.tw)。 

（十） 來臺升學僑生及港澳生、外國學生應分別按下列規定辦理： 

1. 僑生： 

(1)持外國護照者，憑護照（效期須超過6 個月以上）、6個月內2吋白底彩色半身

照片 2 張、簽證申請表（請先逕至外交部領事事務局網站（網址：

www.boca.gov.tw）點選簽證/線上填寫申請表專區/一般申請表，依順序詳實填

妥各欄位資料後下載列印並簽名）、錄取通知單、最近3個月內由行政院衛生福

利部疾病管制署或僑居地駐外館處認可之國外合格醫院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

明（含HIV 等檢測，檢查項目詳見行政院衛生福利部疾病管制署網址：

http://www.cdc.gov.tw/點選出入境健康管理/外國人健檢/居留健檢）、核准函正

本及影本（須持僑務委員會核發之確具符合僑生資格之核准函）及我駐外館處

要求之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向我駐外館處申請居留簽證（簽證註記代碼FC）來

臺，並於入國後15日內向居留地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站申請外僑居留證。 

(2)在臺無戶籍者，應在僑居地備齊下列文件(１)申請書（繳交相片1張、依國民身

分證規格）(２)僑居地或居住地身分證明(３)我國護照或其他足資證明具有我國

國籍之文件(４)僑居地或居住地警察紀錄證明書（未成年人，其僑居地尚無發給

或不發給者免附）(５)最近3個月內由行政院衛生福利部疾病管制署指定合格醫

http://www.boca.gov.tw/
http://www.boca.gov.tw/content?CuItem=1259&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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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含HIV等檢測，檢查項目詳見行政院衛生福利部

疾病管制署網址：http://www.cdc.gov.tw/點選出入境健康管理/外國人健檢/居留

健檢）。(６)錄取通知單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向我駐外機構申請核轉內政部入

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發給單次入國許可證及臺灣地區居留證副

本，自入國之翌日起15日內，持居留證副本向移民署換領臺灣地區居留證。已

入國（境）停留者，得備齊上述所須文件，入國許可證件，向移民署申請臺灣

地區居留證。 

(3)在臺原有戶籍且已辦理遷出（國外）登記，且未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或臺灣地區

人民身分者，持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如於原戶籍地居住者，應

向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理遷入登記；如未於原戶籍地居住者，得向居住地戶

政事務所辦理遷入登記。 

2. 港澳生：檢具入境申請書一件（附2吋彩色正面半身脫帽白底近照1張）、香港或

澳門永久居留資格證件影本一件，向香港或澳門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申

請入境證。錄取考生持入境證入境並到校註冊後，檢具居留申請書一件

（附2吋彩色正面半身脫帽白底近照1張，與國民身份證照片規格相

同）、錄取通知單、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證件影本一件、香港或澳

門警察紀錄證明書一件（20歲以下免附）、健康檢查合格證明一件、居

留入出境證件規費及由本校教務處註冊組所出具之在學證明，至移民署

辦理臺灣地區居留入出境證。 

3.外國學生：憑護照（效期須超過6 個月以上）、6個月內2吋白底彩色半身照片2

張、簽證申請表（請先逕至外交部領事事務局網站（網址：

www.boca.gov.tw）點選簽證/線上填寫申請表專區/一般申請表，依順

序詳實填妥各欄位資料後下載列印並簽名）、錄取通知單、成績單、

最高學歷證件、財力證明，向我駐外館處申請居留簽證（簽證註記代

碼FS）來臺，並於入國後15日內向居留地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

站申請外僑居留證。 

（四）本校將於2020年2月以E-MAIL寄發入學通知書（註冊相關事宜）。錄取生應依規

定繳交學雜費辦理註冊手續，未按規定完成註冊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 

十五、註冊入學 

（一）註冊：錄取考生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註冊通知單規定之各項手續。延誤註冊逾二

週仍未完成註冊繳費，即令註銷學籍，但有特殊事由經書面向教務處專案申請核

准者，不在此限。 

（二）保留入學資格：新生因下列情形之一，不能依規定完成入學手續者，應於註冊截

止日前，附相關證明文件，書面申請保留入學資格，毋須繳納任何費用：  

1.重大疾病需長期療養者。 

2.應徵召服兵役者。 

3.懷孕、分娩者。 

4.因特殊事故不能按時入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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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者。 

前項第一至四款保留入學資格年限，除服兵役依法定役期保留外，以一年為限；第

五款保留入學資格以三年為限。 

（三）錄取考生經註冊入學後，其應修學分、科目（含補修）、申請資格考試之條件、

畢業資格取得等事項，悉依本校學則及各該系所之規定辦理。 

（四）錄取考生對於本校註冊入學之作業程序有任何疑義者，請洽詢教務處註冊組，電

話：+886-3-8572158轉2366，電子郵件：tadre11@ tcust.edu.tw。 

十六、學雜費、宿舍費及其他費用 

（一） 學雜費：學雜費收費明細表公告於http://ma.tcust.edu.tw/files/11-1013-28-1.php 

（二） 宿舍費：宿舍費介紹公告於http://dad.tcust.edu.tw/files/11-1005-306.php  

內容 費用（新台幣） 說明 

學雜費 約44,760元/一學期  

宿舍 
女生宿舍：5,000元/一學期 

男生宿舍：6,500元/一學期 

1. 保證住宿 

2. 皆為四人房，女生宿舍衛浴

設備同樓層共用；男生宿舍

衛浴設備同寢室共用 

3. 床皆為下鋪 

4. 房內備有書桌、椅子、衣櫥

和置物櫃、吊扇、網路線、

冷氣(冷氣費用另付) 

5. 衣櫥有可上鎖的扣環，可自

備鎖頭上鎖 

電腦及網路

通訊使用費 
1,020元/一學期  

書籍費 一本教科書約500~1,000元 視各系開課老師指定用書而訂 

制服費 
男生約3,900元 

女生約5,600元 
 

餐費 一天校內用餐約91元 學校餐廳提供素食 

生活費 

1.每月生活費依個人情況而定，

最低標準生活費每月約新臺幣

3,000元，一般平均生活費每月

約新臺幣7,000元。 

2.請額外準備新臺幣20,000元，以

備抵達後第一個月銀行未開戶

前購買日常用品、寢具等。 

 

保險費 
健保費749元/月 

平安保險費375元/一學期 
 

附註：以上為108學年度收費參考 

mailto:tadre11@%20tcust.edu.tw
http://ma.tcust.edu.tw/files/11-1013-28-1.php
http://dad.tcust.edu.tw/files/11-1005-30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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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本校學生一律穿著制服，住宿舍學生夜間應參加自習輔導。 

十八、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香港澳

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本校招收僑生及港澳

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規定、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規定等相關法令或本校

招生委員會決議辦理。如有其他特殊情況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招生

委員會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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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專科學校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高級中等教育

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及國民教育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僑生，指海外出生連續居留迄今，或最近連續居留海外六年以上，並取

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留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但就讀大學醫學、牙醫及中醫

學系者，其連續居留年限為八年以上。 

僑生身分認定，由僑務主管機關為之。 

僑生經輔導回國就學後，在國內停留未滿一年，因故退學或喪失學籍返回僑居地者，

得重新申請回國就學，並以一次為限。但僑生經入學學校以學業或操行成績不及格、

違反校規情節嚴重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依學生獎懲規定致遭退學或喪失學籍

者，不得重新申請回國就學。 

僑生回國就學期間，除其他法令另有規定外，不得任意變更身分。 

 

第 3 條 前條第一項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前條第一項所稱連續居留，指華裔學生每曆年在國內停留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連

續居留海外採計期間之起迄年度非屬完整曆年者，以各該年度之採計期間內在國內

停留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予以認定。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其在國內

停留期間不併入海外居留期間計算： 

一、就讀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之

技術訓練專班。 

二、參加僑務主管機關主辦或其認定屬政府機關舉辦之活動，或就讀主管機關核准

境外招生之華語教育機構開設之華語文研習課程，其活動或    研習期間合計

未滿二年。 

三、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五、回國接受兵役徵召及服役。 

六、因戰亂、天災或大規模傳染病，致無法返回僑居地。 

七、因其他不可歸責於僑生之事由，致無法返回僑居地，有證明文件。 

前條第一項所定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留證件，得以取得僑居地公民權、永久居

留權或以其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認定之。 

 

第 4 條 僑生申請回國就學者，其第二條第一項連續居留海外期間之採計，以計算至當年度

海外招生簡章所定之申請時間截止日為準。但其連續居留年限須計算至申請入學當

年度八月三十一日始符合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者，不在此限。 

依前項但書規定之申請者應填具切結書，始得受理其申請；其經錄取後，僑務主管

機關應就其自報名截止日起至當年度八月三十一日止之實際居留情形予以審查，其

海外居留期間有未符合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者，應撤銷其錄取資格。 

僑生依第九條第一項自行回國申請就學者，其第二條第一項連續居留海外期間之採

計，以計算至距申請當時最近之回國日為準；依第九條第五項自行在國內入學申請

補辦分發手續者，以計算至距自行入學時最近之回國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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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僑生得依本辦法申請回國就讀各級學校，並得申請就讀、自行轉讀或升讀國內大學

與國外大學合作並經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專案核定且學校有明確管理機制之學位

專班。但不包括各級補習及進修學校（院）、空中大學、大專校院所辦理回流教育

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例假日授課之班別。 

僑生非以就學事由，已在臺取得合法居留身分者，不受前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僑生違反第一項但書規定者，撤銷其學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畢業後始

發現者，應由學校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其學位證書。第一項但書規定之

學校，應將不得招收僑生之情形載明於招生簡章中。 

 

第 6 條 僑生於每年招生期間，應檢具下列表件，向我國駐外機構、僑務主管機關指定之單

位或經核准單獨招收僑生之大學，申請回國就學： 

一、入學申請表。 

二、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 

（一）外國學校學歷：外國學校最高學歷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及成績單（中、英文

以外之語文，應加附中文或英文譯本），應經駐外機構驗證或由僑務主管機

關指定之單位核驗。但設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歷，應經大陸地

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二）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三）香港或澳門學歷：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四）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三、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留證件。 

四、志願序。但向單獨招收僑生之大學提出申請者，免附。 

五、招生學校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前項第二款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於申請入學國民小學一年級上學期者，免附。 

僑生申請就讀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者，除檢具第一項各

款表件，並應檢附經我國公證人認證之在臺監護人同意書。但已成年或經僑務主管

機關同意者，免附。 

前項在臺監護人，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並提出無犯罪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及稅捐機

關核發最新年度個人各類所得總額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之資料清單；每人以擔任一

位僑生之在臺監護人為限。 

僑生所繳證明文件有偽造、冒用或變造等情事，應撤銷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

撤銷其學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畢業後始發現者，應由學校撤銷其畢業

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其學位證書。 

 

第 6-1 條 大學單獨招收僑生入學各年級，應擬訂招生規定報經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後，訂定僑生招生簡章，詳列招生學系、修業年限、招生名額、申請資格、甄選

方式及其他相關規定。 

大學因國際學術合作計畫或其他特殊需求成立僑生專班者，應依專科以上學校總

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第 7 條 駐外機構依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受理申請回國就學並核驗身分及各項表件後，應立即

函送僑務主管機關審查。 

僑務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依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受理申請回國就學並核驗身分及各項

表件後，應立即函送駐外機構核轉僑務主管機關審查。 

僑務主管機關審查各種申請表件並加註意見後，轉送下列機關辦理核定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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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就讀公立國民小學者，送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理。 

二、申請就讀公立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者，送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辦理。但申請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以國立華僑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

稱華僑高中）為限。 

三、申請就讀大學（包括研究所）或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以下簡稱臺師

大僑生先修部）者，除第五項規定外，送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辦理。 

前項第三款所稱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指各大學為聯合辦理僑生招生及分發等事

宜，所成立之組織。 

大學依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受理申請回國就學者，於核驗各項表件後，應立即函送僑

務主管機關審查僑生身分；符合僑生身分並經學校審查或甄試合格者，由學校發給

入學許可。 

前項大學受理及審查僑生入學申請，對僑務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有疑慮時，得請僑

務主管機關協助查明。 

 

第 8 條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於收到僑務主管機關轉送之僑生申請

入學表件後，應依僑生志願、成績及分配各校之名額，核定分發與其學歷相銜接之

學校，並通知所分發學校及僑務主管機關，由僑務主管機關轉知僑生。但海外聯合

招生委員會於辦理大學（含研究所）招生，其入學應先轉請申請學校同意者，經學

校審核通過後，始得由該會辦理核定分發。 

申請回國就學人數超過預定招生名額之地區，得舉辦甄試擇優錄取。 

僑生分發就讀音樂、美術、體育或其他藝能性質之系科，各校得視實際需要加考術

科；其術科成績未達標準者，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另行

分發至其他系科或學校就讀。 

 

第 9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符合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自行回國擬就讀國民小學、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者，得於回國之次日起九十日內，檢具第六條第一項各款

相關證件，向僑務主管機關申請核轉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視實際情形核定分發入

學；其外國學校最高學歷證明文件，應經駐外機構驗證。但申請公立高級中等學校

普通科，以華僑高中為限： 

一、在臺已具有合法居留身分。 

二、持停留期限在六十日以上，且未經簽證核發機關加註不准延期或其他限制之停

留簽證，經許可入國。 

持停留期限未滿六十日，或經簽證核發機關加註不准延期或其他限制之停留簽證，

經許可入國者，得於該簽證停留期限內，持憑僑務主管機關開具之符合僑生身分資

格證明文件，以擬在臺就學為由，向外交部領事事務局或其所屬國內各辦事處申請

改換為六十日以上且未加註不准延期或其他限制之停留簽證後，依前項規定申請分

發入學。 

辦理第一項核定分發之機關，準用第七條第三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時已逾學期上課時間三分之一者，得依其申請就讀學校，分發編

入適當年級隨班附讀；附讀以一年為限，經考試及格者，應承認其學籍。但申請就

讀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專門學程、專科學校者，應分發於下學年度入學。 

符合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自行於回國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在國內入學者，得至僑務

主管機關申請補辦分發手續，並以該次回國入學時年級為認定入學之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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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發有案之僑生於國民中學畢業當年，得申請分發高級中

等學校、專科學校五年制就學。但申請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以華僑高中為限。 

依前項規定申請分發者，不得享有第十條第一項所定之升學考試優待。 

依第一項及第六項規定申請分發就讀私立學校者，應先取得擬就讀學校同意函。 

 

第 10 條 依第六條或前條規定回國就讀國民中學以上之僑生，於畢業當年參加下一學程新生

入學者，其優待方式，依下列規定辦理；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理，不占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原核定各校（系、科）招生名額： 

一、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學校五年制： 

（一）參加免試入學者，其超額比序總積分加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二）參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二、技術校院四年制、二年制或專科學校二年制： 

（一）參加登記分發入學者，以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未達技術校院四年制

各學系最低錄取標準者，得進入臺師大僑生先修部就讀，錄取標準由臺師

大僑生先修部定之。 

（二）參加登記分發入學以外之其他方式入學者，由各校酌予考量優待。 

三、大學： 

（一）參加考試分發入學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百分之二十

五計算；其未達各學系最低錄取標準者，得進入臺師大僑生先修部就讀，

錄取標準由臺師大僑生先修部定之。 

（二）參加考試分發入學以外之其他方式入學者，由各校酌予考量優待。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及第三款

經加分優待後分數應達錄取標準。 

第一項所定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其計算遇小數點時，

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但成績總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同，如訂有分

項比序或同分參酌時，經比序或同分參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不

受百分之二限制。 

僑生畢業當年參加第一項所定升學優待，以一次為限，並僅適用於畢業當年，於下

次學程考試，不予優待。 

 

第 11 條 各級學校依第六條、第九條、前條及第十四條規定實際招收入學之僑生名額，依下

列規定辦理： 

一、大學及專科學校二年制：以該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原則；申請

招收僑生名額超過該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者，應提出增量計畫

（包括品質控管策略及配套措施）報中央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定。 

二、專科學校五年制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該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

為限。 

經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專案核准招收僑生為主之學校，或國內大學與國外大學合

作並經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其招收僑生之名額，不受前項

規定之限制。 

大專校院於當學年度核定招生總名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足之情形者，得以僑生名

額補足。 

 

第 12 條 僑生於入學前得向原核定分發機關申請改分發，並以一次為限；原分發大學者，以

改分發臺師大僑生先修部為限；原分發專科學校五年制或高級中等學校者，以改分



 

 19 

發華僑高中為限。 

經輔導回國就讀之僑生參加轉學考試不予優待。如確有志趣不合或學習適應困難

者，由原肄業學校儘量協助轉系科。 

第 13 條 僑生就讀臺師大僑生先修部，修業期滿符合結業資格者，由臺師大僑生先修部檢具

結業生成績名冊、入學申請表、志願序及招生學校所規定之其他文件，送海外聯合

招生委員會核定分發就讀大學。 

 

第 14 條 在國內大學取得學士以上學位之僑生，得檢具國內大學畢業證書或報考資格所需證

件、歷年成績證明文件、入學申請表、志願序及招生學校所定之其他文件，於每年

招生期間向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申請入學碩士以上學程。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應依

其志願轉請申請學校審核通過後，始得由該會辦理核定分發。 

已依前項規定分發並註冊入學者，不得再依前項規定提出同級學程之申請。 

僑生自行報考研究所入學考試者，應依國內學生錄取標準辦理。 

 

第 15 條 僑生於核定分發學校後，應於開學前向分發學校報到，其接待事宜，由僑務主管機

關規劃辦理。 

 

第 16 條 僑生就學應繳之費用，依下列規定辦理；其他在學期間之費用，由其自行負擔： 

一、就讀國民小學、國民中學者：依就讀學校所定我國學生收費基準辦理。 

二、就讀高級中等學校者：依就讀學校所定我國學生收費基準辦理。但符合高級中

等教育法第五十六條免納學費之規定者，不在此限。 

三、就讀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者：依就讀學校所定我國學生收費基準辦理。但符

合專科學校法第四十四條免納學費之規定者，不在此限。 

四、就讀專科學校五年制後二年、專科學校二年制、大學者：依就讀學校所定我國

學生收費基準辦理。 

僑生住宿，以住學生宿舍為原則。如分發之學校無學生宿舍或學生宿舍住滿時，其

住宿應由學校及在臺監護人協助解決。 

 

第 17 條 各校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擬具僑生輔導實施計畫及經費預算分配表，報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各校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應將全年輔導實施經過及經費收支情形，報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定。 

 

第 18 條 各校應定期舉辦僑生新生入學講習、個別輔導、僑生轉系（科）、學業輔導、寒暑

假期課業輔導、講習或集訓及僑生課外活動。 

對於國語文或基本學科程度較低僑生，應由各校分科開班實施課業輔導。大學僑生

入學後，因學習適應不佳，經學校輔導並徵得僑生同意後，得於當學年度第二學期

註冊前，向學校辦理休學，並經由學校申請轉至臺師大僑生先修部實施課業輔導，

輔導期間應繳費用依照臺師大僑生先修部收費規定辦理；輔導期滿後，回原學校復

學，輔導期間所修課程，不得列入學校畢業學分或要求抵免。 

 

 

第 19 條 清寒僑生助學金及優秀僑生獎學金之核發，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辦。 

僑生傷病醫療保險、工讀或學習扶助補助、在學學行優良僑生獎學金之核發，由僑

務主管機關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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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僑務主管機關應規劃辦理全國性之僑生輔導、研習及聯誼

等活動。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視需要會同相關機關訪視僑生就讀之學校。 

 

第 21 條 僑務主管機關在畢業僑生返回僑居地前，得施予講習或提供僑居地就業資訊。 

僑務主管機關及原畢業學校應續予聯繫輔導返回僑居地之畢業僑生。 

 

第 22 條 僑生就讀學校應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將已註冊入學新生及未報到註冊入學者分

別列冊，通報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內政部移民署、僑務主管機關及中央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僑生畢業、休學、退學、自行轉讀或變更、喪失學生身分者，其就讀學校

應即通報。 

前項學生在臺設有戶籍者，並應即通知學生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已

屆役齡男子，自十九歲之年一月一日起，應依兵役法相關法規規定辦理。 

招收僑生之大專校院，應於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指定之僑生資料管理系統，登錄

僑生入學及學籍異動資料，並辦理第一項規定之通報。 

 

第 22-1 條 僑生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學校或相關主管機關應即依規定處

理。 

學校未依前項規定處理者，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並得視情形調整招收僑生名

額。 

 

第 23 條 僑生畢業、退學或休學期滿，且未繼續就學者，中止僑生身分。但大學僑生畢業後

經學校核轉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在我國實習者，最長得延長至畢業後一年，

中止僑生身分。 

僑生身分經中止者，於繼續升學、轉學或復學後，恢復僑生身分。 

 

第 23-1 條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連續居

留香港、澳門或海外六年以上之華裔學生申請入學大學，於相關法律修正施行

前，其就學及輔導得準用本辦法規定。但就讀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者，其

連續居留年限為八年以上。 

 

第 24-1 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之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二條

及第十六條規定，適用於一百零三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學生。 

 

第 25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九月一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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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九條及專科學校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香港或澳門（以下簡稱港澳）居民，取得港澳永久居留資格證件，且最近連續居留

境外六年以上者，得申請來臺灣地區就學。但申請就讀大學醫學、牙醫及中醫學系

者，其最近連續居留年限為八年以上。 

 

第 3 條 前條所稱境外，指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港澳居民連續居留境外期間，其每曆年在臺灣地區停留期間不得逾一百二十日。但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在臺灣地區接受兵役徵召服役。 

二、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三、參加臺灣地區大專校院附設華語文教學機構之研習課程，其研習期間合計未滿

二年。 

四、懷胎七個月以上或生產、流產後未滿二個月。 

五、罹患疾病而強制其出境有生命危險之虞。 

六、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

親在臺灣地區患重病或受重傷而住院或死亡。 

七、遭遇天災或其他不可避免之事變。 

八、就讀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之

技術訓練專班，其訓練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九、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十、因其他不可歸責之事由。 

符合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具相關證明文件者，其在臺灣地區停留期間，不併入境外

居留期間計算。 

連續居留境外採計期間之起迄年度非屬完整曆年者，以各該年度之採計期間內，在

臺灣地區停留期間予以認定。 

 

第 4 條 港澳居民申請來臺灣地區就學者，其第二條所定連續居留境外期間之採計，以計算

至當年度港澳學生招生簡章所定之申請時間截止日為準。但其連續居留年限須計算

至申請入學當年度八月三十一日始符合前二條規定者，不在此限。 

依前項但書規定之申請者應填具切結書，始得受理其申請，其經錄取後，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應就其自申請時間截止日起至當年度八月三十一日止之實際居留情形予以

審查，其境外居留期間有未符合前二條規定者，應撤銷其錄取資格。 

港澳居民依第六條第一項自行來臺灣地區申請分發入學者，其第二條所定連續居留

境外期間之採計，以計算至距申請當時最近之來臺灣地區之日為準；依第六條第五

項自行在臺灣地區入學申請補辦分發手續者，以計算至距自行入學時最近之來臺灣

地區之日為準。 

 

第 5 條 港澳居民得依本辦法申請來臺灣地區就讀各級學校，並得申請就讀、自行轉讀或升

讀國內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並經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專案核定且學校有明確管理

機制之學位專班。但不包括各級補習及進修學校（院）、空中大學、大專校院所辦

理回流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例假日授課之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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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依本辦法來臺灣地區就學之港澳居民，非以就學事由，已在臺灣地區取得合法居

留身分者，不受前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港澳學生違反第一項但書規定者，撤銷其學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畢業

後始發現者，應由學校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其學位證書。 

第一項但書規定之學校，應將不得招收港澳學生之情形載明於招生簡章中。 

 

第 6 條 港澳居民符合第二條、第三條規定，在臺灣地區已達就學年齡，並具有臺灣地區合

法居留身分者，得於來臺之次日起九十日內，依下列規定申請分發入學： 

一、就讀國民小學、國民中學者，向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申請。 

二、就讀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或大學附設之五年制專科部者，向中央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申請。但申請就讀公立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者，以國立華僑高級中等

學校（以下簡稱華僑高中）為限。 

前項申請，應檢具下列表件： 

一、入學申請表。 

二、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 

（一）香港或澳門學歷：香港及澳門學校最高學歷及成績單，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

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二）大陸地區學歷：大陸地區學校最高學歷及成績單，應準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

辦法規定辦理。 

（三）外國學校學歷：外國學校最高學歷證件及成績單，應經駐外館處驗證；其為

中文或英文以外之語文作成時，應同時提出其中文或英文譯本請求驗證，或

驗證其原文文件後，再由國內公證人辦理譯文認證。但設校或分校於大陸地

區之外國學校學歷，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四）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三、港澳護照或永久居留資格證件。 

四、在境外連續居留之原始證明文件。 

五、志願序。 

六、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居留證之影印本或最近六個月內之戶籍謄本。 

七、招生學校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八、申請就讀私立學校者，應先取具擬就讀學校同意函。 

前項第二款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於申請入學國民小學一年級上學期者，免附。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時已逾學校學期上課時間三分之一者，得依其申請就讀學校，分

發編入適當年級隨班附讀；附讀以一年為限，經學校認定其成績及格者，應承認其

學籍。但申請就讀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

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專科學校或大學附設之五年制專科部者，應俟下學年度

再申請分發入學。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申請而自行於來臺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入學者，得至各該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申請補辦分發手續，並以該次來臺灣地區入學時年級為認定入學之年級。 

依第一項申請分發來臺就學者，於畢業後欲繼續升學，應依臺灣地區學生各有關招

生入學規定辦理。 

 

第 7 條 港澳居民符合第二條、第三條規定者，於每年招生期間，得依下列規定申請來臺灣

地區就讀大學以上學校或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以下簡稱臺師大僑生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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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一、向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海外聯招會）或其指定機構申請分發入學。 

二、向經核准自行招收港澳學生之大學申請入學。 

前項申請，應檢具下列表件： 

一、入學申請表。 

二、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 

（一）香港或澳門學歷：香港及澳門學校最高學歷及成績單，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

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二）大陸地區學歷：大陸地區學校最高學歷及成績單，應準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

辦法規定辦理。 

（三）外國學校學歷：外國學校最高學歷及成績單（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加附

中文或英文譯本），應依大學辦理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理。但設校或分

校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歷，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立

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四）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五）以同等學力申請入學大學者，應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辦理。 

三、港澳護照或永久居留資格證件。 

四、在境外連續居留之原始證明文件。 

五、志願序。但依前項第二款規定申請者，免附。 

六、招生簡章中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第一項所稱海外聯招會，指各大學為聯合辦理港澳學生招生及分發等事宜，所成立

之組織。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海外聯招會及大學依前條及第一項規定辦理港澳居民入學

資格認定，必要時，得委任或委託學校或有關機關（構）辦理。 

經依前條申請分發入學或補辦分發手續者，不得再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入學。 

經依前條及第一項規定在臺灣地區就學，因故自願退學，且在臺灣地區居留未滿一

年者，得重新申請來臺灣地區就學，並以一次為限。 

 

第 8 條 大學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自行招收港澳學生入學各年級，應擬訂招生規定，報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訂定港澳學生招生簡章，詳列招生學系、修業年限、

招生名額、申請資格、甄選方式及其他相關規定。大學因國際學術合作計畫或其他

特殊需求成立港澳學生專班者，應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

定，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大學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受理申請來臺灣地區就學者，應檢具下列資料送請中

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查港澳身分： 

一、招生簡章。 

二、入學申請表。 

三、申請人港澳護照或永久居留資格證件。 

四、在境外連續居留之原始證明文件。 

五、有第四條第一項但書之情形者，應依同條第二項規定填具切結書。 

六、各大學自行招收港澳學生申請名冊。 

前項經認定符合港澳學生身分並達學校錄取標準者，由學校發給入學許可。 

 

第 9 條 海外聯招會或其指定機構受理港澳居民入學臺師大僑生先修部或大學以上學校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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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表件後，由海外聯招會彙整依其志願、成績及分配各校之名額核定分發，並通知

所分發學校及申請人。但入學研究所者，應先通過申請學校之審核，再核定分發。 

港澳居民分發就讀音樂、美術、體育或其他藝能性質之所、系、科者，各校得視實

際需要加考術科；其術科成績未達標準者，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海外聯招會

另行分發至其他所、系、科或學校就學。 

 

第 10 條 港澳居民經依前條規定分發入學者，於入學前得向原核定分發機關申請改分發至臺

師大僑生先修部或華僑高中，並以一次為限。 

港澳居民經分發在臺灣地區就學者，參加轉學考試不予優待；其確有志趣不合或學

習適應困難者，由學校協助轉所、系、科。 

港澳居民經入學學校以操行不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不得再依

本辦法申請入學，亦不得轉學進入其他學校就讀。 

 

第 11 條 港澳學生就讀臺師大僑生先修部，修業期滿符合結業資格者，由臺師大僑生先修部

檢具結業生成績名冊、入學申請表、志願序及招生學校所規定之其他文件，送海外

聯招會核定分發就讀大學。 

 

第 12 條 在臺灣地區大學取得學士以上學位之港澳學生，得檢具臺灣地區之大學畢業證書或

報考資格所需證件、歷年成績證明文件、入學申請表、志願序及招生學校所定之其

他文件，於每年招生期間向海外聯招會申請分發碩士以上學程。海外聯招會依其志

願轉請申請學校審核通過後，再核定分發，核定分發以一次為限。自行報考碩士以

上學程者，應依臺灣地區學生錄取標準辦理。 

已依前項規定分發並註冊入學者，不得再依前項規定提出同級學程之申請。 

 

第 13 條 各級學校依第六條、第七條、第十一條及前條規定錄取港澳學生採外加名額方式；

其外加之名額，併入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十一條規定之比率計算。但國內大

學與國外大學合作並經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不在此限。 

 

第 14 條 港澳居民所繳證明文件有偽造、變造或冒用等情事，應撤銷錄取資格；已註冊入學

者，撤銷其學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畢業後始發現者，應由學校撤銷其

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其學歷證件。 

 

第 15 條 依本辦法來臺灣地區就學之港澳學生輔導事項，準用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十

五條至第二十一條規定。 

 

第 16 條 港澳學生就讀學校應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將已註冊入學新生及未報到註冊入學

者分別列冊，通報內政部移民署與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港澳學生畢業、休學、

退學、自行轉讀或變更、喪失學生身分者，其就讀學校應即通報。 

前項學生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已屆役齡男子，自十九歲之年一月一日起，應依

兵役法相關法規辦理。 

第一項之大專校院，應於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指定之僑生資料管理系統，登錄港

澳學生入學及學籍異動資料，並辦理第一項規定之通報。 

 

第 17 條 港澳學生畢業、退學或休學期滿，且未繼續就學者，中止在臺灣地區之港澳學生身

分。但大學畢業後經學校核轉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在臺灣地區實習者，其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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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學生身分，最長得延長至畢業後一年。 

港澳學生身分經中止者，於繼續升學、轉學或復學後，回復其港澳學生身分。 

 

第 18 條 港澳學生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學校或相關主管機關應即依規定

處理。 

學校未依前項規定處理者，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視情形調整其相關招生名額。 

 

第 19 條 港澳居民受聘僱在臺灣地區工作者，其子女得準用外國僑民子女相關規定，進入外

國僑民學校及其附設幼兒園就讀。 

 

第 2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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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專科學校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高級中等教育

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及國民教育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並不具僑生資格者，得依本辦法規

定申請入學。 

具外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規定，且最近連續居留海外六年以上者，亦得依本辦法規定

申請入學。但擬就讀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者，其連續居留年限為八年以上： 

一、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二、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已不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內政部許

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八年。 

三、前二款均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且未於當學年度經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分

發。 

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構或學校遴薦來臺就學之外國國民，其自始未曾

在臺設有戶籍者，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得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二項所定六年、八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終日

計算之。 

第二項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稱連續居留，指

外國學生每曆年在國內停留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連續居留海外採計期間之起迄年

度非屬完整曆年者，以各該年度之採計期間內在國內停留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予以

認定。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其在國內停留期間，

不併入海外居留期間計算： 

一、就讀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認定

之技術訓練專班。 

二、就讀本部核准得招收外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文中心，合計未滿二年。 

三、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日修正施行前

已提出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得依原規定申請入學，不受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 3 條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於香港、

澳門或海外連續居留滿六年以上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入學。但擬就讀大學醫學、

牙醫或中醫學系者，其連續居留年限為八年以上。 

前項所稱連續居留，指每曆年在國內停留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但符合前條

第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其在國內停

留期間，不併入前項連續居留期間計算。 

曾為大陸地區人民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連續居留海外六年以

上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入學。但擬就讀大學醫學、牙醫或中醫學系者，其連續

居留年限為八年以上。 

前項所稱連續居留，指每曆年在國內停留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但符合前條

第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不在此限：其在國內停

留期間，不併入海外連續居留期間計算。 

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六年、八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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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終日計算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定海外，準用前條第五項規定。 

 

第 4 條 外國學生依前二條規定申請來臺就學，以一次為限。於完成申請就學學校學程後，

除申請碩士班以上學程，得逕依各校規定辦理外，如繼續在臺就學者，其入學方式

應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 

 

第 5 條 大學及專科學校二年制（以下簡稱大專校院）實際招收入學之外國學生，其名額以

本部核定該校當學年度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原則，並應併入當學年度招生總名

額報本部核定；申請招收外國學生名額超過當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

者，應併同提出增量計畫（包括品質控管策略及配套措施）報本部核定。但國內大

學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本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不在此限。 

專科學校五年制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實際招收入學之外國學生，其名額以各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定該校當學年度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限，並應併入當學年度招生

總名額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大專校院於當學年度核定招生總名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足情形者，得以外國學生

名額補足。 

第一項及第二項招生名額，不包括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第 6 條 大專校院招收外國學生，應擬訂公開招生規定報本部核定後，自行訂定外國學生招

生簡章，詳列招生學系、修業年限、招生名額、申請資格、甄選方式及其他相關規

定。 

 

第 7 條 申請入學大專校院之外國學生，應於各校院指定期間，檢附下列文件，逕向各該校

院申請入學，經審查或甄試合格者，發給入學許可： 

一、入學申請表。 

二、學歷證明文件： 

（一）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二）香港或澳門學歷：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三）其他地區學歷： 

1.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2.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歷，應依大學辦理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理。但設

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歷，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

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三、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或政府、大專校院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學金之

證明。 

四、申請學校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各校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申請時，對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未經我國駐外機構、行政

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有疑義時，得要求經驗證；

其業經驗證者，得請求協助查證。 

 

第 7-1 條 外國學生所繳入學證明文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應撤銷錄取資格；已註

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如畢業後始發現者，應由

學校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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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以上學程者，得檢具我國各

校院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依第七條規定申請入學，不受第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之限制。 

外國學生在我國就讀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雙語部（班）或私立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外國課程部班畢業者，得持該等學校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文

件，依第七條規定申請入學，不受第四條及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第 9 條 招收外國學生之大專校院，應即時於本部指定之外國學生資料管理資訊系統，登錄

外國學生入學、轉學、休學、退學或變更、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 

 

第 10 條 外國學生不得申請就讀我國大專校院所辦理回流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及其他僅於夜間、例假日授課之班別。但外國學生在臺已具有合法居留身分者或其

就讀之班別屬經本部專案核准之課程者，不在此限。 

 

第 11 條 大專校院、專科學校五年制、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外國學生註冊入學時，未逾該學

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當學期入學；已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

分之一者，於第二學期或下一學年註冊入學。但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另有規定者，

不在此限。 

 

第 12 條 大學外國學生於我國大學畢業後，經學校核轉本部許可在我國實習者，其外國學生

身分最長得延長至畢業後一年。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後，其於就學期間許可在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遷入登記、歸化

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外國學生身分，應予退學。 

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行、學業成績不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

者，不得再依本辦法申請入學。 

外國學生轉學，由各大專校院自行訂定相關規定，並納入招生規定報本部核定。但

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行不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不得轉學

進入大專校院就讀。 

 

第 13 條 大專校院在不影響正常教學情況下，得與外國學校簽訂教育合作協議，招收外國交

換學生；並得準用外國學生入學規定，酌收外國人士為選讀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經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得招收外國學生來臺進行一年以下之短期研習。 

 

第 14 條 各級學校因國際學術合作計畫或其他特殊需求成立外國學生專班者，應依各級學校

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相關規定，經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轉本部核定。 

 

第 15 條 本部為獎勵就讀大專校院優秀外國學生，得設置或補助學校設置外國學生獎學金。 

大專校院為鼓勵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得自行提撥經費設置外國學生獎學金、助學金。 

 

第 16 條 大專校院應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負責辦理外國學生就學申請、輔導、聯繫等事項，

並加強安排住宿家庭及輔導外國學生學習我國語文、文化等，以增進外國學生對我

國之了解。 

大專校院應於每學年度不定期舉辦外國學生輔導活動或促進校園國際化，有助我國

學生與外國學生交流、互動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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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 專科學校五年制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招收外國學生，除依第二十條規定辦理在臺已

具有合法居留身分之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外，應擬訂招收外國學生來臺就學有關計

畫，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報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後，始得招生。直轄市、

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並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將核定招生學校名冊報

本部備查。 

前項計畫內容應包括專責外國學生單位之設置、加強我國語文、文化學習課程之規

畫及安排外國學生住宿之措施等事項。 

第一項學校招收外國學生之國別及名額，必要時得由本部會商內政部及外交部後定

之。 

 

第 18 條 申請入學專科學校五年制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外國學生，除第二十條另有規定

外，應於各校指定期間，檢附下列文件，逕向各校申請入學，經審查或甄試合格者，

發給入學許可： 

一、入學申請表。 

二、學歷證明文件： 

（一）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二）香港及澳門學歷：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三）其他地區學歷： 

1.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2.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歷，應依本部國外學歷查證認定相關規定辦理。設

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國外學校學歷，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

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三、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 

四、在臺監護人資格證明文件。 

五、經駐外機構驗證之父母或其他法定代理人委託在臺監護人之委託書。 

六、經我國公證人公證之在臺監護人同意書。 

七、申請學校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前項第二款學歷證明文件，於申請入學國民小學一年級上學期者，免予檢附。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文件，外國學生已成年者，免予檢附。 

各校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申請時，對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七款未經駐外機

構、行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有疑義時，得要求

驗證；其業經驗證者，得請求協助查證。 

 

第 19 條 前條所稱在臺監護人，應為在臺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並提出無犯罪之警察刑

事紀錄證明及稅捐機關核發最新年度個人各類所得總額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之資

料清單。 

符合前項規定者，每人以擔任一位外國學生之在臺監護人為限。但以校長、學校財

團法人董事長或董事為監護人者，每人以擔任五位外國學生之在臺監護人為限。 

 

 

第 20 條 在臺已有合法居留身分，申請入學專科學校五年制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外國學

生，應檢具下列文件，逕向學校申請，並經甄試核准後註冊入學： 

一、入學申請表。 

二、合法居留證件影本。 

三、學歷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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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二）香港及澳門學歷：應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三）其他地區學歷： 

1.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歷。 

2.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歷，應依本部國外學歷查證認定相關規定辦理。設

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國外學校學歷，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

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前項第三款學歷證明文件，於申請入學國民小學一年級上學期者，免予檢附。 

各校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申請時，對第一項第三款未經駐外機構、行政院設立或指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有疑義時，得要求驗證；其業經驗證

者，得請求協助查證。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於第一項外國學生註冊入學後，列冊報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備查。 

第一項外國學生如申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招生額滿無法接受入學，得向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申請輔導至有缺額之學校入學。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視第一項申請入學學生甄試成績，編入適當年級就讀或隨班附

讀；附讀以一年為限，經考試及格者，承認其學籍。 

 

第 20-1 條 外國學生因該國發生戰亂、重大災害或重大傳染疾病疫情等情事，致該地區之學

校無法正常運作，得經我駐外機構、或其本國駐華使領館或授權機構檢齊相關評

估資料，經本部會同外交部、內政部移民署等相關機關認定後，其入學高級中等

學校、專科學校以專案辦理招生。 

前項專案就學採外加名額者，以各校招生核定各該學制總名額外加百分之一為原

則。 

 

第 21 條 外國學生就學應繳之費用，依下列規定辦理： 

一、依前二條規定入學者、經駐外機構推薦來臺就學之外交部臺灣獎學金受獎學生

及具我國永久居留身分者，依就讀學校所定我國學生收費基準辦理。 

二、依教育合作協議入學者，依協議規定辦理。 

三、前二款以外之外國學生，依其就讀學校所定外國學生收費基準，並不得低於同

級私立學校收費基準。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已入學之學生，該教育階段應繳之費

用，仍依原規定辦理。 

 

第 22 條 外國學生註冊時，新生應檢附已投保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六個月效期之醫療及傷害保

險，在校生應檢附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等相關保險證明文件。 

前項保險證明如為國外所核發者，應經駐外機構驗證。 

 

第 23 條 外國學生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學校或相關主管機關應即依規定

處理。 

 

第 24 條 外國學生有休學、退學或變更、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學校應通報外交部領事事務

局及學校所在地之內政部移民署各服務站，並副知本部。 

 

第 25 條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視需要對招收外國學生之學校辦理訪視，學校違反本辦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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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相關法令規定處理。 

學校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處理者，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並得視情形調整招收外國

學生名額。 

 

第 26 條 外國學生來臺於大專校院附設之華語文中心學習語文者，其申請程序、獎補助、管

理與輔導、缺課時數逾該期上課總時數四分之一以上及變更或喪失學生身分之通

報，準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九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 

 

第 27 條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書表格

式，由各校定之；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六款所定書表格式，由本部定之。 

 

第 28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

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九

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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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招收在港港澳生、外國學生及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來臺入

學及轉學試辦計畫單獨招生申請表 

申

請

學

系 

四年制學士班至多申請五個系（請填優先順序） 

_____(順序)□四年制護理系 

_____(順序)□四年制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_____(順序)□四年制醫務暨健康管理系 

_____(順序)□四年制行銷與流通管理系 

_____(順序)□四年制資訊科技與管理系 

自行貼妥二吋 

正面半身照片 

申 

請 

人 

資 

料 

中文姓名  性 別 男   女 

英文姓名  出 生 西元       年     月     日 

國籍 

中華民國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居留證號碼：                     

祖籍：            省(州)            縣(市)  

 

於西元＿＿＿＿年從＿＿   ＿＿到達現居留地。 

其他國別 

國別：                            

護照號碼：                        

居留證號碼：                      

出生地  

地 址  

電 話  

行動電話  

在臺聯絡人姓名  
在臺聯絡 
電 話  

在臺通訊 

地 址 
 行動電話  

E-mail(必填)  

 是否為身心障礙人士或需「特殊照護」或「特殊教育」者：□否   □是（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資料 

父親 
中文姓名  聯絡電話  

英文姓名  出 生 西元       年     月     日 

母親 
中文姓名  聯絡電話  

英文姓名  出 生 西元       年     月     日 

學歷 

校名 

初中(中一至中三) 
高中(中四至中五 

或中六) 

相當於國內高中三年級

(Form 6)畢業學校 

或最後結(肄)業學校 

大學 

    

學歷 

取得地 
    

入學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畢業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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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入學申請表內各項資料請據實填寫，所填通訊地址應清楚完整，以利本校寄發入學通知。 

2.請申請人詳閱招生簡章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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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單獨招生 

報考資格切結書 
[本切結書請列印後填寫，再掃描成 PDF 檔上傳] 

 

申請人（姓名）  為（國別）   

 

申請 109 學年度（西元 2020 年 9 月）來臺就讀貴校，有關身分認

定及報考學歷之規定，均符合貴校招收「僑生及港澳學生來臺就學單獨

招生規定」所載之各項目，同時符合教育部「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或「港澳居民來臺就學辦法」、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等相關法規之規定，報考學歷亦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大學

辦理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 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

採認辦法」，若經查證不符本項招生之報考資格，願自動放棄錄取或入學資

格，若入學者始發現者應令退學，絕無異議。 

已獲錄取者，至西元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應符合「僑生回國就學

及輔導辦法」或「港澳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所定連續居留

海外期間之資格規定，如有不符規定者，願自動放棄錄取或入學資格，若

入學 者始發現者應令退學，絕無異議。 

此致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立切結書人：        (請務必親自簽名) 

 

身分證號或護照號碼： 

 

地址： 

 

聯絡電話： 

 

西      元     年    月    日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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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供 109 學年度適用） 

                                 報名資格確認書係經教育部國際兩岸教育司 108 年 9 月 13 日修正 

本人            
（請填寫姓名）為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於西元 2020 年赴臺就學。本人確認

報名時符合下列各項勾選情況（請就以下問項逐一勾選）： 

一、本人具有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證件： 

□是；本人具有           （請填寫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二、以簡章報名截止日往前推算，本人符合下列最近連續居留境外註 1之年限規定： 

註 1：所稱境外，指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至「連續居留」係指每曆年（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來臺停留時間不得逾 120 日。 

□最近連續居留境外 8 年以上。 

□最近連續居留境外已滿 6 年但未滿 8 年。 

□最近連續居留境外未滿 6 年。 

□計算至西元 2020 年 8 月 31 日止始符合最近連續居留境外滿 6 年（申請就讀大學醫學

系、牙醫學系及中醫學系者須滿 8 年）。 

三、承上題，最近連續居留境外期間曾否在臺灣停留超過 120 日？ 

□是；本人另檢附                               證明文件。 

□否。 

四、確認您的報名身份是「港澳生」或「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只能填寫一種） 

本人確認前述填報資料均屬實，如有誤報不實致報名資格不符情事，其責任自負，絕無異議。 

立聲明書人：  

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西 元         年          月          日 

□港澳生(以下 4擇 1)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以下 3擇 1) 

1□本人具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1□本人具有英國護照，兼具香港永久居留資

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連續居留

香港、澳門或海外 6年以上 

2□否；本人無葡萄牙護照、英國國民（海外）

護照或香港、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 

2□本人具有葡萄牙護照，且首次取得葡萄牙

護照日期為：1999年 12月 20日後取得，

兼具澳門永久居留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

籍，且最近連續居留香港、澳門或海外 6

年以上。 

3□是；本人具有葡萄牙護照，且首次取得葡

萄牙護照日期為：1999 年 12月 19日(含)

前取得（錄取後需檢附澳門特區政府身份

證明局開立之「個人資料證明書」始得申

辦赴臺就學簽證）。 

4□是；本人具有                 （請填寫國

家）護照或旅行證照，同意於錄取分發後放

棄外國護照或旅行證照。 

3□本人具有                （請填寫國家）護

照或旅行證照，兼具香港、澳門永久居留

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連續居

留香港、澳門或海外 6 年以上。（申請就讀

大學醫、牙及中醫學系者須滿 8年）。 
(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

區)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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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考生個人報名資料同意書 
[本同意書請列印後填寫，再掃描成 PDF 檔上傳] 

 

親愛的考生您好： 

本校對您所提供之個人資料將給予絕對的尊重與保護，同時，為了幫助您暸解報名本

校各項招生之權益暨資訊系統如何蒐集、處理、及利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料，特制定本報

名資料同意書，並請詳細閱讀以下內容： 

一、本人已詳細閱讀慈濟科技大學招生簡章內容並同意遵循相關規定，爾後若因本人違反

招生簡章各項規定而影響入學資格或相關權益，概由本人自行負責。 

二、網路報名所登錄資料確為本人所填寫，各項資格或證件如有偽造、變造、冒用、假借

等情事，願負法律責任並接受慈濟科技大學撤銷考試及錄取入學資格等處分。 

三、本人同意慈濟科技大學將報名之個人資料檔案，依「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範，為合

理且必要之應用，如榜單公布…等事宜。 

四、港澳生：為確定您的港澳生身份資符合「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輔導辦法」之規定，

您的部分個人資料將由本校傳輸到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教育部、內政部移民署提取

您的出入境紀錄。並由教育部、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進行港澳生身分審查。 

四、考生於本校招生系統所填其之個人資料，將於蒐集整理後，僅限提供校內教學暨行政

單位、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教育部、內政部移民署所在地依權限管理及使用。 

五、除非獲得您的允許或法律要求，本校絕對不會任意將您的個人資料出售、分享、出租

或交換給其他團體或個人。 

六、本校所蒐集個人資料類別包括： 

(一) 辨識個人者。(例如：姓名、職稱、住址、住家電話號碼等。)  

(二) 個人描述。(例如：年齡、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國籍等。)  

(三) 學校紀錄。(例如：大學、專科或其他學校等。)  

(四) 資格或技術。(例如：學歷資格、專業技術、特別執照。)  

七、本校所蒐集個人資料特定目的包括： 

(一) 教育或訓練行政。  

(二) 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本人        參加慈濟科技大學109學年度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單獨

招生，同意所填報資料在「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下，提供招生委員會暨校

內相關所屬行政單位、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教育部、內政部移民署所在地使用。  

此致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姓名：              (簽名蓋章)  法定監護人姓名：               (簽名蓋章)  
 
※註： 

1.親自簽章完成後，即視為已詳閱並同意本文件內容。  

2.年齡未滿 18 歲之學生需經法定監護人簽章。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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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外國學生入學申請表具結書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Student Application and Declaration Form  
[請填完簽名後掃描上傳] 

[Please scan and submit the completed and signed form on line] 

報考系/科 

Department of Application 

 

姓名Full Name 

中文（in Chinese） 

英文（in English） 
 

Last name        First name 
1. 本人保證未具僑生身份且不具中華民國國籍法第二條所稱中華民國國籍者。或已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滿八年。 

I hereby certify that at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I am holding a foreign nationality, and I am not an overseas compatriot 

student, nor had I ever possessed ROC nationality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2 of 〈Nationality Act〉. Also, I had lost R.O.C. 

citizenship for over 8 years. 

※ROC nationality mentioned above is defin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 of＜Nationality Act＞:  

A person shall have the nationality of the ROC under any of the conditions provided by the following Subparagraphs:  

(1) His/her father or mother was a national of the ROC when he/she was born.  

(2) He/she was born after the death of his/her father or mother, and his/her father or mother was a national of the ROC at 

the time of death.  

(3) He/she was born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ROC, and his/her parents can’t be ascertained or both were stateless persons.  

(4) He/she has undergone the naturalization process. 

2. 本人保證並未以「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申請入學中華民國國內之其他大學院校。 

I hereby certify that I have not applied to other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s an overseas Chinese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Regarding Study and Counseling Assistanc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3. 本人保證不具香港或澳門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I hereby certify that I am not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Hong Kong or Macao, nor I am not a citize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 本人所提供之所有相關資料（包括學歷、護照及其他相關文件之正本及影本）均為合法有效之文   件，如有不
符合規定或變造之情事，經查屬實即取消入學資格，且不發給任何有關之學分證明。 

All the documents I have provided (including diploma, passport, and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whether original or copy) 

are legal and valid documents. Should any of the documents be found to be altered or to violate any university regulation , I 

will lose my TCUST admission privilege and no proof of attendance will be issued by the University for credits completed. 

5. 本人所提供之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初中/高中/專科畢業證書）在畢業學校所在國家均為合法有效取得畢業資格，
並所持之證件相當於中華民國國內之各級合法學校授予學位。如有不實或不符規定或變造之情事，經查屬實即取
消入學資格，並註銷學籍，且不發給任何有關之學分證明或畢業證書。 

That I have provided the proof of the highest level of education attained (the junior high school diploma/ the high school 

diploma/ junior college diploma) is valid and legally recognized by the country in which I received such education. The 

diploma provided is equivalent to that which is awarded by certified school in Taiwan. If this is found to be fraudulent 

(including those through alterations and forgery) and in  

violation of any regulation, my admission will be refused, my student status revoked, and no transcript  

or diploma will be issued. 

6. 本人在中華民國未曾完成申請就學學程或遭退學，如違反此規定並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入學資格並註銷學籍。 

I have never been expelled from any school in the R.O.C. Should there be any breach of regulations, I will be denied 

admission and student status will be revoked. 

7. 上述所陳之任一事項同意授權慈濟科技大學查證，如有不實或不符規定等情事屬實者，若於入學後經查證屬實
者，本人願接受學校註銷學籍處分，絕無異議。 

I authorize Tzu Ch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verify any information submitted. Should there be any 

untruthful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I am willing to accept the revocation of my student status.  
 
申請人簽名：                    日期： 
 
Signature of applicant＿＿＿＿＿＿＿＿＿＿＿＿＿＿    Date＿＿＿＿＿＿＿＿＿＿＿＿＿ 

 

附表四 


